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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等与广东

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审民事****

审 理 法 院：广东省****

案 号：(2016)粤**民初 3号

裁 判 日 期：2017.02****

案 由：民事/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责任纠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广东省****

民事调解书

(2016)粤**民初 3号

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张赫赫，总干事。

委托代理人：刘湘，上海金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祝文贺，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支持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负责人：王灿发，该所主任。

支持单位：广州市越秀区鸟兽虫木自然保护育中心。

法定代表人：彭宇，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邹显栋，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地址：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陈坚。

委托代理人：陈勇儒，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政，该基金会法律中心副主任。

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地址：乳源县。

法定代表人：刘金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鲁平，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芳龙，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勤，该公司职员。

被告：广东省乳阳林业局，地址：乳源县。

法定代表人：陈振明，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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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支持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

研究和服务中心、广州市越秀区鸟兽虫木自然保护育中心与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6年 3月 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

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向本院申请追加广东省乳阳林业局为本案被告，本院

根据此项申请，依法追加广东省乳阳林业局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称：2009年 12月 26日，广东省乳阳林业局与被告深圳市东

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开发乳源县五指山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此后，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南岭国家森林公园进行森林生态旅游项目开发、经营及管

理。南岭国家森林公园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几乎完全重叠。2010年 10月份始，被告开始在广

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炸山修路。2011年底，核心区修路的石坑岭山体陡峭，炸开的山石不经

任何处理，直接用推土机推下山，使大量森林植被被掩埋。2012年，老蓬段至石坑岭路段植被被全部破坏

殆尽，公路雏形已现。2016年元旦，被告开始实施硬化路面施工，目测至少有 4公里沙泥路（之前炸山毁

林开的沙泥路）已经铺上水泥。修路造成植被严重破坏，公路运行将永久性地加剧动植物栖息地的破碎

化，进而导致部分濒危动植物的小种群现象甚至局部灭绝，对生态环境产生难以弥补的损害。原告认为：

被告的行为己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并将继续加剧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老蓬至石坑岭之间修建公路；2、在六个月

内将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老蓬至石坑岭之间修路毁坏的生态环境恢复至原状，若未在六个月

内将修路毁坏的生态环境恢复至原状，则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500万元（以评估或专家意见为准）；

3、共同赔偿上述修路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 500万元（以评估或专家意见

为准）；4、在省级以上媒体上对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修路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公开赔礼道

歉。5、支付原告因诉讼支出的评估或鉴定费、律师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专家咨询费、诉讼费等费

用。

原告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诉称：广东省乳阳林业局与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擅自决定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进行修路在内的旅游项目开发活动，未

经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广东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与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总体规划相矛盾，且未获国家林业局批复同意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其公路建设未经道路交通主管部门

批准取得公路建设开工许可证、亦未经国土资源部门用地审批程序。违法行为发生后，三被告单位拒绝停

止项目开发施工，未真正进行生态环境修复。请求判令被告 1、立即停止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和缓冲区内修路毁林等一切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不一致的旅游项目开发活动；2、支付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人民币 500万元（以评估或专家意见为准），指令原告或由依法负有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职能的地

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机构，选择和监督有资格的第三方生态环境修复单位使用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将三被告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修路毁坏的生态环境恢复至原状；3、共同赔

偿自上述修路毁林破坏生态环境之日起至恢复原状期间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费用 500万元（以评估或专家意见为准）；4、在《中国绿色时报》或《中国环境报》上对南岭国家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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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核心区内修路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5、支付原告因诉讼支出的评估或鉴定费、律

师费 27.1万元及差旅费、调查取证费、专家咨询费等费用。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对因石坑崆公路修建而给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破坏向社会公众

表示歉意；立即停止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内老蓬至石坑崆之间的修建公路行

为，保持公路现状；已完成的道路仅作为森林防火、资源管护、生态修复使用；今后在自然保护区内不得

新增旅游开发项目。

二、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在签订本调解协议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500

万元（此款已经履行）。上述费用用于老蓬至石坑崆段公路的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区内的其他生态治

理。

三、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按照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所作出的《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林

区公路（老蓬段）边坡复绿与生态修复（期）工程方案》的标准实施生态环境修复工作，于 2019年 4月

30日前完成。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必须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并在原告、支持起诉单位和社会公众监督下使

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四、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应在每年 12月，向执行法院及原告通报生态修复进展情

况，并接受司法、行政、原告、支持起诉单位及社会监督。被告广东省乳阳林业局负责监督生态环境修复

工程的具体实施。原告及支持起诉单位有权到现场查看生态修复情况，相关合理费用支出由被告广东南岭

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当事人及相关专家对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效果进行评估，由此产生的相关

费用由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经评估生态环境修复结果尚未达到《南岭国家森林公

园林区公路（老蓬段）边坡复绿与生态修复（期）工程方案》的要求，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

司应继续承担后续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直至通过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评估为止。

五、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应向原告北京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支付律师费 20万

元、差旅费 4万元、评估费 6万、专家咨询费 2万；应向原告广东省环保基金会支付律师费 20万、专家

咨询费 3万元；应向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支付调查取证费 5万元、应向广州市越秀区

鸟兽虫木自然保护育中心支付调查取证费 5万元。

六、本案案件受理费 81800元、公告费用 6300元，由被告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于 2017年 1月 14日将上述调解协议在《人民法院报》及本院公告栏上进行了为期 30日的公

告，公告期满后未收到任何意见和建议。

本院认为，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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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手机阅读更方便


